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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乡村产业转型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议题。本研究聚焦于创业活力与数字金

融协同驱动下直播电商赋能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系统路径。通过构建“双轮驱动、机制嵌入与生态构

建”理论框架，剖析直播电商在重构农产品价值链、激活乡村资源与促进包容性增长中的多维作用。研

究发现，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之间形成正向增强的“飞轮效应”，其协同程度直接影响直播电商从渠道

创新向乡村产业生态演化的深度与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主体培育、金融协同、服务集成与治

理创新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推进路径，为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推进提供理论参照与实

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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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rinsic mecha-
nisms and systemat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empowers rural devel-
opment,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digital finance. By constructing a the-
oretical framework of “dual-wheel drive, mechanism embedding, and ecosystem building”, it ana-
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role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in restructuring the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 activating r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inclusive growth.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 
positive “flywheel effect” form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digital finance, with the de-
gree of their synergy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depth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evolution of livestream-
ing e-commerce—from channel innov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a r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Build-
ing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advancement pathways concerning actor cultivation, fi-
nancial synergy, service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fer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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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迫切需要探索能够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新发展路径。在数字经济与农业

农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迅速崛起[1]。它凭借其直观体验、即时互动与低门

槛参与等特征，正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带动乡村创业就业、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然而实践表明，

直播电商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易事，其赋能效果深受本土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因此，系统探究直

播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支撑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基础，但多侧重于单一视角。部分文献聚焦于技术应用与营销

策略，分析直播技巧和流量运营对销售的直接作用；另一部分则通过典型案例，总结个体或地区的成功

经验。这些研究大多将直播电商视为外生性工具，对其与乡村内生系统协同融合的机制关注仍显不足[2]。
尤其对于在地创业活力与普惠数字金融这两个基础驱动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深入探讨。

前者影响着乡村主体能否将外部机遇转化为可持续的本地实践，后者则重塑了创业活动面临的资源约束

与风险结构。二者如何协同作用，共同支撑直播电商生态的健康发展，是当前研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深

化的重要议题。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双重驱动、系统赋能”的整合分析框架，以系统阐释直播电商助力

农村振兴的深层路径。研究将首先厘清农村情境下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内涵，并剖析二者通过互补增

强与阈值突破效应形成的协同机理。进而，从市场重构、资源整合与数字普惠三个维度，详细论证直播

电商作用于农村产业、人才与社区的内在机制。最后，基于理论机制提出系统性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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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期望在理论上，深化对数字乡村发展中多要素协同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为引导直播电商高质

量发展并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提供参考。 

2. 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内涵及协同机理 

直播电商在农村的蓬勃发展，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成功依赖于一片肥沃的“数字土壤”，这片

土壤的核心养分正是区域性的创业活力与渗透性的数字金融[3]。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动态交互中

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协同驱动力，共同为直播电商这棵“新苗”的成长提供能量与支撑。 

2.1. 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理论内涵 

农村场域下的创业活力并非仅表现为个体开设网店的单一行为，而是一个多维且动态的区域生态系

统表征[4]。它首先体现为创业主体的多元化与集聚程度，涵盖敢于尝试的返乡青年、扎根乡土的新农人、

积极转型的合作社带头人，以及主动触网学习的普通农户。这些主体共同构成了直播电商前端的内容创

造与运营核心。其次，创业活力表现为市场进入的活跃程度，即新涉农市场主体如家庭农场和电商小微

企业的注册增长，以及既有经营主体尝试线上化与直播化转型的普遍性。这一层面深刻反映出该区域在

机会识别与风险承担方面的文化特征。最后，创业活力的核心在于创新与适应能力，即能否依托本地资

源如特色农产品、手工艺或自然景观，打造出具有独特性的产品、服务或内容叙事，并通过持续学习优

化直播运营、客户服务与供应链管理。本质上，创业活力代表着将直播电商这类外部机遇，转化为本地

化、可持续商业实践的综合能力。 
与之相应，数字金融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如同血液与纽带的关键作用。其赋能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支付结算实现毛细血管级覆盖，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使即便偏远地区的交易也能即

时、低成本完成，从而奠定了直播电商交易闭环的基础。第二，信贷服务更具可得性与适应性，基于数

字足迹的微额信贷和随借随还类金融产品，能够为农户采购设备、储备货品、投放流量等提供重要的

启动与周转资金，有效缓解农业生产经营中长期存在的现金流压力。第三，数据信用逐步呈现资产化

趋势，直播电商所积累的稳定交易流水、客户评价与履约记录，正日益成为识别信用与管理风险的新

型数字化抵押物，使得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信用空白农户有望获得金融服务。数字金融不仅提供

了技术工具，更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平滑现金流以及助力信用体系建设，深刻改变了农村创业所面临

的经济约束条件。 

2.2. 双重驱动的协同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先后或主次，而是构成了一个彼此强化、

协同共进的“飞轮效应”模型。 
 

 
Figure 1. Dual-drive model diagram 
图 1. 双重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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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互补增强效应构成飞轮旋转的基础。活跃的创业活动为数字金融创造了真实的、持续性的需

求场景与数据资产。每一次直播交易都是一次支付行为，每一段稳定的销售历史都是一份信用数据。这

些鲜活的数据反向“哺育”数字金融模型，使其能更精准地开发适合农村电商场景的保险、信贷产品，

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深度与适配性。反过来，便捷、可得、适配的数字金融服务，极大地降低了创业试

错成本与生存风险。一个农户可以先用小额信贷试水直播，回款后立即偿还，金融的可获得性转化为创

业行动的勇气与韧性。创业活动产生数据，数据优化金融，金融滋养创业，形成一个内在增强的闭环。 
其二，阈值突破效应是飞轮加速的关键。协同驱动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即当“数字金融渗透率”

和“创业活跃度”这两个变量同时达到某个临界水平后，系统将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加速增长阶段。假

设将“数字金融渗透率”具体化为“获得基于电商交易数据的无抵押信用贷款的小微主体比例”。当一

个乡镇的这一比例低于 20%时，创业活动可能主要依赖自有资金和亲友借贷，增长缓慢，创业活跃度的

年增长率可能徘徊在 5%至 10%之间。然而，当该比例突破 20%基础激活阈值后，更多的潜在创业者意识

到启动资金变得可得，试错意愿显著增强。此时，创业活跃度的年增长率可能跃升至 15%至 25%。 
更为关键的生态爆发阈值出现在数字金融渗透率达到 40%至 50%的区间。当一个乡镇出现数个成功

直播案例，且超过四成的活跃经营主体能便捷地获得数字信贷支持后，会通过示范效应与资金支持，吸

引更多模仿者与配套服务商聚集，形成创业集群。此时，数字金融机构基于该区域整体活跃的、可验证

的交易数据流，更愿意推出区域性的集体授信或更优惠的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将数字金融渗透率推高

至 60%以上。这种网络效应与正外部性会显著降低新进入者的门槛，使得创业活跃度的年增长率有望超

过 30%，推动直播电商从个别网红现象，升级为区域性的、具有韧性的产业生态。 
这一协同理论模型揭示，直播电商赋能农村振兴，绝非单纯的技能培训或流量导入，其根基在于培

育与激发区域内部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这两大引擎，并促进其良性互动。只有双轮协同驱动，直播电商

这辆快车才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3. 直播电商作用于农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在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双重驱动下，直播电商超越了单纯的销售渠道角色，演变为一个多功能的

赋能平台，通过一系列深刻的内在机制，系统性地作用于农村产业、人才与社区，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

实现。这些机制具体体现在市场、资源与分配三个核心层面。 

3.1.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与基础设施背景 

直播电商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创新形态，其发展与整体电子商务环境及基础设施水平密切相关[5]。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石，其普及为包括直播电商在

内的各类电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第 31-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自 1994 年

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以来，历经 30 年的快速发展，在各项信息化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

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 10.91
亿人，占总体网民的 99.9%。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整体规模持续扩大，行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2023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 46.83 万亿元，较 2012 年的 8.11 万亿元增长约 5.8 倍。尽管年增长率从早期

的高位逐渐回落，标志着行业从爆发增长转向稳步成熟，但庞大的市场规模仍为细分领域的创新提供了

广阔空间。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线上消费渠道重要性凸显，直播电商等新模式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电

子商务增长的重要动力。在此背景下，直播电商在农村场域的发展，不仅受益于宏观电商生态的成熟，

也成为激活农村经济、重构乡村价值链的重要突破口。网络接入的广泛覆盖与移动化的高度普及，为农

村地区参与直播电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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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市场重构与价值实现机制 

传统农产品流通通常链条冗长、环节繁多，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隔离，价值分配往往向中间环节集

中，且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品质内涵缺乏了解[7]。直播电商的出现首先打破了这一格局，实现

了去中介化的渠道穿透。主播常常是生产者本人，他们在田间地头或加工车间进行实时展示，不仅将生

产过程透明化，也将产品背后的风土人情转化为生动故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与沉浸式体验极大地增强

了消费者信任，使得农产品从均质化的普通商品转变为具有故事性和可追溯性的精品，从而实现了品牌

溢价与价值回归[8]。消费者愿意为看得见的放心和情感连接支付更高价格，更多利益因此直接留在农村。 
进一步来看，直播间的实时互动构成了一种高效的需求探测机制。消费者的提问、反馈与购买数据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直接传递至生产者端。这使得农业生产不再盲目进行，而是能够依据市场反馈

迅速作出调整：例如哪种包装更受欢迎、何种甜度更受青睐、哪些文化元素更能打动人心等。这种由消

费端数据驱动生产端决策的模式，有力推动了农业从“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向“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

么”的供给侧柔性化变革，进而促进了农产品标准化、品质化与品牌化的产业升级。 

3.3. 资源整合与主体激活机制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的激活。直播电商为乡村内部各类分散、沉睡的资源提供了一个低成本

的“展示台”与“连接器”，激发了本地主体的创业精神与创新能力[9]。许多乡村创业者并无雄厚资本，

但他们善于进行“资源拼凑”与“即兴创作”。一位普通农妇可以整合自家果园、乡土厨艺和民俗故事，

通过直播销售农家自制酱料；一个返乡青年可以将本地非遗技艺与时尚设计结合，在直播间展示手工艺

品的制作过程。数字金融提供的启动资金，则让这些微创新得以从想法变为试点。直播电商极大地降低

了创业的初始门槛，将乡村内生的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人力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资源。 
随着成功案例的涌现，个体创业行为开始向组织化与生态化演进。“村播联盟”、“直播合作社”等

新型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它们整合分散的农户，统一标准、共享流量、对接供应链，提升了议价能力与

抗风险能力。同时，直播产业的兴起吸引了快递物流、视频制作、电商培训、包装设计等配套服务商在

县域或中心乡镇集聚，逐步形成一个微型的乡村数字商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创造了主播岗位，更

衍生出打包、客服、运营、场地管理等大量本地就业机会，让更多村民得以在不离乡的前提下参与价值

创造，实现了人才的本地化利用与提升。 

3.4. 数字惠普与包容性增长机制 

直播电商的赋能效应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倾向，尤其体现在通过数据链路深化金融普惠与促进收入多

元化。传统农村金融的痛点在于缺乏合格抵押物与信用信息。而直播电商的每一笔成功交易，都在互联

网上留下了可追溯、可验证的“数字足迹”[10]。这些关于店铺销量、客户评价、退货率、履约时效的数

据，成为了衡量经营者信用与经营能力的核心指标。金融机构与电商平台合作，基于这些数据开发“秒

申秒贷”、“随借随还”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实现了“数据增信”。这使得许多缺乏有形资产但勤勉经营

的小农户、小微电商首次获得了正规金融支持，金融普惠从“覆盖”走向了“可用”和“有用”。 
此外，直播电商催生了农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除了直接的农产品销售利润，它还开辟了多元收入渠

道：拥有一定粉丝基础的主播可能获得广告收入或平台补贴；参与产业链环节的村民获得劳务工资；提供

配套服务的个体获得经营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运营好直播，创业者必须主动学习短视频拍摄、内容策

划、粉丝运营等数字技能。这种“干中学”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农村人力资本的一次大规模、市场化驱动

的投资。技能提升带来的不仅是当前收入的增加，更是面向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长期适应能力。因此，直

播电商不仅是在经济上“富民”，更是在能力上“育人”，为乡村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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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双重驱动与赋能机制的系统构建 

理论内涵与内在机制的剖析，最终需落脚于可执行的行动路径。为推动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有效协

同，并顺畅转化为直播电商对农村振兴的实质赋能，需要从系统构建的角度，进行前瞻性的设计与实践

推动。这要求我们不仅关注“点”上的突破，更要致力于“线”的贯通与“面”的生态培育。 

4.1. 夯实基础激活双重驱动力 

双重驱动的核心维度、关键主体及具体实施举措，可系统梳理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ual-driven core dimensions, key entities,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表 1. 双重驱动核心维度、关键主体与实施举措 

驱动维度 核心培育/服务对象 关键实施举措 

创业活力驱动 

返乡青年、退伍军人、返乡务工人员 精准化主体培育、创业培训 + 导师辅导、共享直播

间、区域直播创业大赛 

新农人、乡土专家 依托本土资源深耕产业、强化实操技能培训 

村两委、合作社带头人 组织集体行动、整合区域资源、带动散户协同发展 

数字金融驱动 

小微电商、农户、合作社 场景嵌入式金融产品、经营数据风控对接 

金融机构、电商平台 跨界战略合作、合规脱敏数据共享 

地方政府 风险补偿基金、信贷贴息支持、降低小微主体融资 

 
驱动力的培育是系统工程的基础。在激活创业活力方面，政策与实践应超越普适性号召，开展精准

化、层次化的主体培育，重点吸引与赋能三类关键人群。第一类是具备开阔视野与创新精神的返乡大学

生、退伍军人及进城务工返乡人员，他们是推动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二类是扎根乡土的“新农人”

与“土专家”，他们熟悉本地资源禀赋，成为产业持续深耕的中坚力量。第三类是具备组织带动能力的

村“两委”成员和合作社带头人，他们能够将个体尝试有效转化为集体行动。在支持方式上，应提供系

统性创业培训与一对一导师辅导，配套低成本创业空间如共享直播间，并通过举办区域性直播创业大赛，

积极营造“敢创、会创、能创”的社会氛围。 
在深化数字金融支撑方面，关键在于推动金融与电商场景实现深度融合。应鼓励金融机构与主流电

商平台、直播平台建立战略合作，联合开发场景嵌入式金融产品。例如，可依据店铺历史销售数据与实

时流量设计“备货贷”，基于物流信息推出“在途货物保险”，并针对生鲜农产品开发“品质损坏险”等

创新险种。平台方可开放合规且脱敏后的商户经营数据维度，与金融机构风控模型实现对接。政府可通

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提供贴息支持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服务初期小微电商主体的风险，从而引导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至直播电商产业链的最前端。 

4.2. 优化环境畅通赋能机制 

良好的赋能环境是机制顺畅运行的外部保障。首要任务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

升级。这不仅是宽带网络“村村通”，更是要向“优质通”、“用得起”演进。同时，应在县域或中心乡

镇规划建设乡村直播电商公共服务基地，集成共享直播间、冷链仓储、产品检测、内容制作中心等功能，

降低个体创业者的固定投入。此外，需配套提供法律咨询(合同、知识产权)、财务指导、营销策划等专业

服务，补齐乡村创业的公共服务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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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优化在于数据治理与信任规则的建立。直播电商的繁荣建立在数据流动之上，但必须确

保流动的安全、有序与公平。应探索建立区域性乡村电商数据治理框架，在明确数据所有权、保障用户

隐私的前提下，规范农户、合作社、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与收益分配原则。例如，鼓

励发展“数据合作社”模式，由农户集体授权，将其经营数据打包用于群体信用评估，以获取更优惠的

金融支持。清晰、公平的规则能构建数字信任，这是降低交易成本、激励长期投资的关键。 
具体来说，数据合作社是一种乡村数据治理与价值共享组织，其核心在于将分散农户的碎片化经营

数据进行合规汇集与集体管理。合作社通常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专业机构牵头，农户通过签署数据授权

协议加入，合作社搭建数据中台对接平台与金融机构，实现数据实时归集与脱敏输出，用于群体信用评

估与集体授信。 
在利益分配上，数据合作社遵循“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原则，通过服务增值返还和数据收益分红

两种方式实现收益共享，并设立监督委员会确保公开透明。在法律合规层面，合作社严格遵守《数据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告知同意”原则，以通俗方式明确告知农户数据采集范围、使用目的

及风险。数据传输存储中采用加密、脱敏技术，确保原始数据不出域，仅输出模型计算结果或匿名化信

息，并与所有合作方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使用边界、禁止二次转让，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从制度与技术

双重维度保障农户数据权益。 

4.3. 示范引领推动迭代升级 

面对我国农村区域差异显著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的情况，有必要采取“试点先行、总结经验、逐步

推广”的渐进式实施路径[11]。在选择试点县域时，应优先考虑那些已具备较好创业基础、数字金融服务

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集中资源开展全要素整合的示范区建设。在示范区内，需对人才支持政策、金融

创新产品、平台运营资源、基础设施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协同推进。该建设的核心目

标不仅在于培育少数头部主播，更要着力构建一个具有持续内生动力、配套体系完整、能够实现自我良

性循环的区域性直播电商生态系统。作为一项综合性试验，示范区的关键作用在于实证检验“双重驱动

–赋能机制”理论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可行性，并深入探索解决产业协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实际问题，

例如供应链上下游衔接、产品质量标准化管控以及市场秩序规范等问题，从而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解

决方案。 
与此同时，为确保政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必须构建一套覆盖全过程、可量化、动态化的监

测评估体系。该体系的具体评估层级、核心方向及量化指标，明确梳理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 2. 直播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监测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层级 核心评估方向 具体量化指标 

第一层：驱动力水平 
创业主题培育 新增直播电商经营主体数量、核心创业人群参与率 

金融服务覆盖 数字信贷服务覆盖率、涉农金融产品触达率 

第二层：机制运行成效 
产业运营效率 农产品线上销售溢价率、供应链协同效率、数据共享落地率 

社会带动效应 本地就业岗位新增数量、数据驱动信贷发放规模 

第三层：乡村振兴效果 
农民增收实效 农村居民电商相关收入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幅度 

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区域直播电商生态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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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体系应全面衡量三方面内容：一是区域驱动力水平，可通过新增电商经营主体数量、数字信贷服

务覆盖率等指标反映；二是机制运行的实际成效，具体体现于农产品线上销售溢价率、本地就业岗位创

造数量、基于数据的信贷发放规模等方面；三是乡村振兴的最终效果，包括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农村产

业融合深度等维度。借助定期、规范的评估，能够客观判断不同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精准识别制约发展

的关键瓶颈，从而及时优化调整扶持政策与资源配置。这套监测评估体系除了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外，其公开透明的评估结果也可为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及广大创业者提供清晰的市场导向信号，有效引

导社会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最终，通过示范区成熟经验的系统输出，并结合数据反馈下的

策略持续迭代，推动直播电商赋能乡村振兴从局部“试点盆景”扩展为广泛“区域风景”，实现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尝试从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协同作用的视角，探讨直播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与机制。

研究认为，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之间存在“互补增强”与“阈值突破”两种互动机制，二者共同构成直播

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有助于推动其从零散实践向系统赋能转变。在此基础上，直播电商通过市场

重构、资源整合与数字普惠等途径，对农村产业升级、主体激活与包容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机制的

顺畅运行，有待于从驱动力培育、赋能环境优化到示范迭代升级的系统性支持，通过分层引导、场景创

新、设施完善与治理强化等配套措施，促进直播电商模式与农村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随着数字技术演

进与乡村生态深化，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协同模式仍需在动态实践中持续检验与优化，以推动直播电

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深远、更系统的作用。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24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24YJSKYJJ091)。 

参考文献 
[1] 向雪.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J]. 农业经济, 2025(4): 141-144.  

[2] 蒙菊花, 李良, 李辉. 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发展现状、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1): 126-129.  

[3] 人民日报海外版. 直播电商成为农村电商新亮点[EB/OL].  
http://sc.people.com.cn/n2/2024/0618/c345167-40882035.html, 2026-01-04. 

[4] 余花, 李学卫.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3): 136-137.  

[5] 张秀芹, 陈琳琳. 直播电商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建议[J]. 农业经济, 2025(8): 138-140.  

[6] 陈姮, 谭子龙.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产品直播营销[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7(S2): 126-128.  

[7] 王玉霞, 高维全. 直播电商赋能下农产品营销模式优化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2): 119-122.  

[8] 夏彩伶. 电商直播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25(19): 50-52.  

[9] 郑风田, 丁冬. “数商兴农”背景下农村电商人才培育模式创新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5): 821-829.  

[10]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EB/OL].  
https://ciecc.ec.com.cn/upload/article/20250508/20250508102036216.pdf, 2026-01-04. 

[11] 于振冰. 新电商背景下农业产业链及商业模式建构[J]. 农业经济, 2022(12): 120-12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369
http://sc.people.com.cn/n2/2024/0618/c345167-40882035.html
https://ciecc.ec.com.cn/upload/article/20250508/20250508102036216.pdf

	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双重驱动下直播电商赋能农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Digital Finan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内涵及协同机理
	2.1. 创业活力与数字金融的理论内涵
	2.2. 双重驱动的协同理论模型

	3. 直播电商作用于农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3.1.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与基础设施背景
	3.2. 市场重构与价值实现机制
	3.3. 资源整合与主体激活机制
	3.4. 数字惠普与包容性增长机制

	4. 基于双重驱动与赋能机制的系统构建
	4.1. 夯实基础激活双重驱动力
	4.2. 优化环境畅通赋能机制
	4.3. 示范引领推动迭代升级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